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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融资进一步便利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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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馈 

 

» 在十七个试点省、市内，符合条件的技术

企业可以在 1000 万美元或 500 万美元的外

债额度上限内，申请自主借用外债的额

度，不再受限于其投资规模。 

 
» 执行新政策的试点区域从九个扩大到十七

个。外债额度有所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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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情 
 

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起，十七个省、市辖区域内的技术公司可以自主借用外债。位于九个省份、市辖区内的符合

条件的技术企业，可在 1000万美元的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；位于其他八个省份、市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技术企业，

可在 500 万美元的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。一般来讲，外债指的是从境外贷款或者在中国境内的外币借款。 

 

这就意味着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发布《关于支持高新技术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开展跨境

融资便利化试点的通知》汇发[2022]16 号，符合条件的技术企业将会得到特殊的待遇，不再受资本规模或杠杆比

率相关的额度限制。 

 

 

技术公司的范围 
 

在十七个辖区内的以下两种技术企业才能享受外债绿色通道： 

 
 高新技术企业：指经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认证的具有知识产权、技术或工艺先进、市场前景良好、净资产规

模较小的创新型企业；  

 

 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：指经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认证的具有“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”特征的企业。 

 

试点辖区的范围在 2020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十七个辖区，覆盖以下的省份、城市： 

 

 

 

外债额度 
 

上述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技术企业可在 1000万美元或是 500 万美元的外债额度上限内，按实需原则申请外债额度，

由所在地外管局确定，企业不再受外债“投注差”或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规定的限制。 

 

新的试点办法下，符合条件的技术企业可以在确定的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，一次或分次借款，取决于外债合同上

规定的外债金额。外债登记的程序也更加便利化。 

 

申请标准 
 

试点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 

1. 注册在试点区域内、成立一年（含）以上、具有实际经营活动的非金融企业； 

2. 获得国家地方部门认证的高新技术或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； 

3. 若为货物贸易收支名录内的企业，外汇分类结果为 A 类； 

4. 近两年无外汇行政处罚记录。 

向所在地外汇局
提交申请

收到外汇管理局
确定的试点业务

额度

银行办理开户工
作（提款，还款
等）

外汇管理局对试
点业务进行跟踪
和监督管理

外债额度上限 2022 年 

九个外汇管理局辖区
（1000 万美元） 

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北京市、重庆市、海南省、深圳市、宁波市 

八个外汇管理局辖区 
（500 万美元） 

天津市、山东省、四川省、陕西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、湖南省、青岛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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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债用途 
 

试点企业借用的外债应遵守以下规定： 

 

 应调回境内并在经营范围内使用； 

 不能用于法律法规禁止的领域； 

 不能用于证券投资； 

 不能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（经营范围明确许可除外）； 

 不能用于建设，购买非自用房地产或向房地产企业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投融资。 

 
 

WTS 中国观察 

 

该项试点的便利措施是给予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大礼包，为企业进一步拓宽跨境融资渠道。但应注意

现有的强制性外债登记要求以及外汇管理局对外债资金使用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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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韬商务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恒生银行大厦 29 楼 031 室 

电话：+86 21 5047 8665         

传真：+86 21 3882 1211 

www.wts.cn    
info@wts.cn  
  

 
 

 
  

德国联系人 

 
Ralf Dietzel 

合伙人 

ralf.dietzel@wts.de 

+49 (0) 89 28646 1745 

 

 

 

费晓伦 

合伙人 

xiaolun.heijenga@wts.de  

+ 49-69-1338 456 32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免责声明 

以上信息仅为所述主题的一般信息，并非具体处理方法。因此，本信刊内容不得用于替代对所含主题的专业税务咨询意见。威

韬商务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不对所提供信息的时事性、完整性以及质量负责。所有本信刊所含内容均无法取代个人咨询。因

此，由于使用或未使用本刊所提供的信息，包括任何不完整、不正确的信息而导致的损失赔偿要求均不予接受。如果您希望得

到威韬商务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建议，请与我们的顾问联系。所有版权由威韬商务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严格保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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